
附件3：

德宏州市场主体登记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维护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真实、完整、可信、可靠、可用和安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信息共享，便于长期保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18894-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工商总局关于修订〈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的通知》、《工商总局关于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州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在实施市场主体全程电子化登记中所产生的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概念的具体含义。

（一）市场主体登记电子文件（以下简称登记电子文件），是指市场主体在登记过程中，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产生的文字、图表、图像、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的信息记录。

 （二）市场主体登记电子档案（以下简称登记电子档案），是指具有参考和利用价值并作为档案保存的电子文件，以及实体档案经数字化处理后形成的文字、图表、图像、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四条  登记电子文件归档和登记电子档案管理应当坚持统一管理、全程管理、分级管理、规范标准、便于利用、安全保密的原则。

第五条  各登记机关负责市场主体电子文件的收集、登记、整理和归档，并负责定期向同级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市场主体登记电子档案。

第六条  各级档案管理部门负责接收同级登记机关产生的市场主体登记电子档案，并指导开展相关档案工作。有条件的应当根据国家灾害备份的要求，建立本级电子文件（档案）备份中心或者异地备份库。
第二章  收集与归档

 第七条  登记机关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系统应当具备电子文件管理及归档功能，并能够对登记电子文件形成与流转实施有效控制，保障其真实、完整和安全；能够在形成、流转过程中及时跟踪、检查和补充与登记相关的登记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

 第八条  登记电子文件应当采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能够转换成国家标准的文件格式，利于信息共享和长期保存。登记电子文件归档保存的格式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电子档案长期保存的要求。

 第九条  采用电子签名等技术手段时，应当符合国家项目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并得到登记机关的认可。

 第十条  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工商总局公布的市场主体登记《申请文书规范》等文件要求，结合登记实际情况，确定登记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和登记电子档案分类体系。

 第十一条  登记电子文件在办理完毕后，应当按照归档要求实时收集完整；登记电子文件整理时，应当按照登记电子档案分类体系，组成文件信息包，应当包含登记电子文件及过程信息、版本信息、背景信息等元数据。

 第十二条  登记电子文件完成整理后，由形成部门负责对文件信息包进行鉴定和检测；鉴定和检测后，确认归档，赋予归档标志。归档标志中应当含有归档责任人、归档时间、文件信息包名称等信息。

 第十三条  登记机关档案管理部门应当将登记电子档案纳入单位档案分类体系，按档案管理规则编制档号，进行分类管理。
第四章  存储和管理
第十四条  登记机关应当建立登记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管理登记全部电子档案，系统应当具备接收登记、分类组织、鉴定处置、权限控制、检索利用、安全备份、统计打印、移交输出、系统管理等基本功能。

第十五条  登记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应当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标准和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管理规定，建立管理系统和电子档案内容的安全保密防护体系。

第十六条  登记电子档案载体应按照国家和相关行业有关磁性载体、光载体等保管和保护的要求进行管理和存放。

第十七条  各登记机关和档案管理部门应当在计算机软、硬件系统更新前或数据格式淘汰前，将登记电子档案迁移到新的系统中或进行格式转换，保证其真实、完整和在新环境中完全兼容。
第三章  移交与接收
第十八条  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的市场主体需迁移变更登记机关的，原登记机关应将其电子档案及时移交迁入登记机关。无法实现数据对接的，移交加盖档案查询印章的电子档案打印件。原登记机关应当继续保存已迁移市场主体的电子档案数据，确保可追溯、可查询。

需迁移变更登记机关的市场主体有纸质档案的，一并移交。

第十九条  登记机关应当在次年12月31日前，向同级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当年登记电子档案。

第二十条 登记电子档案的移交与接收应当符合国家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规定的相关要求。
第五章  服务与利用
第二十四条 登记电子文档（档案）查阅、利用，应当按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工商总局关于修订〈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的通知》有关规定执行。确保登记电子文档（档案）在利用中的安全，涉及个人和企业隐私、商业秘密及其它敏感信息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涉密信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保密安全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登记机关应当做好登记电子文档（档案）的利用工作，采取有效手段，保证登记电子档案方便快捷利用，发挥登记电子档案易于共享的优势，逐步推行登记电子档案自助查询。

第二十六条 提供查阅利用的电子档案应当为只读文件；查阅利用电子档案时，使用拷贝件；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擅自复制、修改电子文件（档案）；对需要提供电子档案纸质件的，由登记机关提供加盖档案查询印章的登记电子档案打印件。

查询市场主体纸质档案的，提供加盖档案查询印章的档案复印件。

第二十七条  登记机关在内部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终端上提供电子文件（档案），应当设定查阅利用权限；电子档案封存载体和电子档案备份载体不得查阅、外借；联网利用要有安全防范措施和可靠的监管保障。 
第六章  销 毁
    第二十八条 电子档案的鉴定销毁参照国家关于档案鉴定销毁的规定执行，且应在单位主管领导审核批准并登记后实施。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电子文件登记表（首页）；2.电子文件登记表（续页）3.电子文件移交、接收检验登记表；4.电子档案登记表（首页）；5.电子档案登记表（续页）；6.电子档案移交、接收检验登记表；7.电子档案管理登记表；8.电子档案迁移登记表；9.光盘盒封面标签图示例；10.光盘盒封底标签图示例；11.光盘盘面示例；12.电子档案机读目录。

附件1 

电子文件登记表（首页）
	文件特征
	形成机构
	                 

	
	完成日期
	　
	载体类型
	　

	
	载体编号
	　　

	
	通信地址
	　　

	
	电  话
	
	联系人
	

	设备环境特征
	硬件环境(主机、网络服务器型号、制造厂商等)
	　

	
	软件环境（型号、版本等）
	操作系统
	　

	
	
	数据库系统
	　

	
	
	相关软件（文字处理工具、文件浏览器、压缩或解密软件等）
	　

	文件记录特征
	记录结构

（物理、逻辑）
	　
	记录

类型
	□定长

□可变长

□其他
	记录总数
	

	
	
	
	
	
	总字节数
	

	
	记录字符、图形、音频、视频文件格式
	　

	
	文件载体
	型号：

数量：

备份数：
	□ 一件一盘    □ 多件一盘

□ 一件多盘    □ 多件多盘

	制表审核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电子文件登记表（续页）

                                                                   第    页
	以件（电子文件）为单位填写
	立档单位形成机构填写

	文件

编号
	题名
	形成时间
	文件稿本代码
	文件类别代码
	载体编号
	保管期限
	机构

（问题）

	　
	　
	　
	　
	　
	　
	　
	　

	　
	　
	　
	　
	　
	　
	　
	　

	　
	　
	　
	　
	　
	　
	　
	　

	　
	　
	　
	　
	　
	　
	　
	　

	　
	　
	　
	　
	　
	　
	　
	　

	　
	　
	　
	　
	　
	　
	　
	　

	　
	　
	　
	　
	　
	　
	　
	　

	　
	　
	　
	　
	　
	　
	　
	　

	　
	　
	　
	　
	　
	　
	　
	　

	　
	　
	　
	　
	　
	　
	　
	　

	　
	　
	　
	　
	　
	　
	　
	　

	　
	　
	　
	　
	　
	　
	　
	　

	　
	　
	　
	　
	　
	　
	　
	　

	　
	　
	　
	　
	　
	　
	　
	　

	　
	　
	　
	　
	　
	　
	　
	　

	　
	　
	　
	　
	　
	　
	　
	　

	　
	　
	　
	　
	　
	　
	　
	　

	　
	　
	　
	　
	　
	　
	　
	　


表3
电子文件移交与接收登记表
	交接工作名称
	

	内容描述
	

	移交电子文件数量
	
	移交数据量
	

	载体起止顺序号
	
	移交载体
类型规格
	

	检验内容
	单位名称

	
	移交机构（文件形成）
	接收机构（档案室）

	准确性检验
	
	

	完整性检验
	
	

	可用性检验
	
	

	安全性检验
	
	

	载体外观检验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交接工作名称：按移交机构名称、移交文件年度、批次等描述

2.内容描述：按文件内容、类别、数据类型、格式、交接方式、过程等描述

3.移交电子文件数量：按文件总件、卷数描述

4.移交数据量：以Gb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附件4 
电子档案登记表（首页）
	文件特征
	立档单位


	                 

	
	完成日期


	　
	载体类型
	　

	
	载体编号
	　
　

	
	通信地址


	　
　

	
	电  话


	
	联系人
	

	设备环境特征
	硬件环境

(主机、网络服务器型号、制造厂商等)
	　

	
	软件环境（型号、版本等）
	操作系统
	　

	
	
	数据库系统
	　

	
	
	相关软件（文字处理工具、文件浏览器、压缩或解密软件等）
	　

	文件记录特征
	　
记录结构
（物理、逻辑）

	　
	记录

类型
	□定长

□可变长

□其他
	记录总数
	

	
	
	
	
	
	总字节数
	

	
	记录字符、图形、音频、视频文件格式
	　

	
	文件载体
	型号：

数量：

备份数：
	□ 一件一盘    □ 多件一盘

□ 一件多盘    □ 多件多盘

	制表审核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5

电子档案登记表（续页）

                                                       第    页

	以件（电子档案）为单位填写
	      立档单位档案室填写

	电子档案名称
	题名
	形成

时间
	档案稿本代码
	档案类别代码
	载体

编号
	保管期限

	　
	　
	　
	　
	　
	　
	　

	　
	　
	　
	　
	　
	　
	　

	　
	　
	　
	　
	　
	　
	　

	　
	　
	　
	　
	　
	　
	　

	　
	　
	　
	　
	　
	　
	　

	　
	　
	　
	　
	　
	　
	　

	　
	　
	　
	　
	　
	　
	　

	　
	　
	　
	　
	　
	　
	　

	　
	　
	　
	　
	　
	　
	　

	　
	　
	　
	　
	　
	　
	　

	　
	　
	　
	　
	　
	　
	　

	　
	　
	　
	　
	　
	　
	　

	　
	　
	　
	　
	　
	　
	　

	　
	　
	　
	　
	　
	　
	　

	　
	　
	　
	　
	　
	　
	　

	　
	　
	　
	　
	　
	　
	　

	　
	　
	　
	　
	　
	　
	　

	　
	　
	　
	　
	　
	　
	　

	　
	　
	　
	　
	　
	　
	　

	　
	　
	　
	　
	　
	　
	　


表6

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登记表
	交接工作名称
	

	内容描述
	

	移交电子档案数量
	
	移交数据量
	

	载体起止顺序号
	
	移交载体
类型规格
	

	检验内容
	单位名称

	
	移交（立档）单位
	接收单位（档案馆）

	准确性检验
	
	

	完整性检验
	
	

	可用性检验
	
	

	安全性检验

	
	

	载体外观检验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交接工作名称：按移交单位或全宗号、移交档案年度、批次等描述

2.内容描述：按档案内容、类别、数据类型、格式、交接方式、过程等描述

3.移交电子档案数量：按档案总件、卷数描述

4.移交数据量：以Gb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电子档案管理登记表

	电子

档案设备

情况登记
	

	新设备兼

容性检验
	

	磁性载体

转存登记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8 

 电子档案迁移登记表

	源系统

设备情况
	硬件系统：

	
	系统软件：

	
	应用软件：

	
	存储载体：

	目标系统

设备情况
	硬件系统：

	
	系统软件：

	
	应用软件：

	
	存储载体：

	被迁移归档电子

档案情况
	电子档案名称：

	
	记录数：                 字节数：

	
	迁移时间：

	
	操作者：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9：

光盘盒封面标签图示例

	光盘编号
	
	套号
	

	名称：



	内容摘要：



	保存年限
	
	光盘版号
	


注：长121mm，高121mm。

附件10：

光盘盒封底标签图示例

	光盘背景信息

	光

盘

编号

：
	文件格式


	
	光

盘

编号

：

	
	光盘类型


	
	光盘容量
	
	

	
	制作部门


	
	制作日期
	
	

	
	复制部门


	
	复制日期
	
	

	      备注：




 注：长151mm,高118mm;两边“光盘编号”栏宽各为7mm。

附件11：

光盘盘面示例


                         光盘编号


  套号                               光盘规格                                                                                         

  制作单位（或复制单位）

                             制作日期（或复制日期）

 表12

电子档案机读目录

	顺序号
	全宗号
	年度
	保管

期限
	机构（问题）
	件号
	电子档案名称
	题    名
	文件编号
	责任者
	密级
	形成时间
	文件稿本代码
	文件类别代码
	页数
	备注

	
	
	
	
	
	
	
	
	
	
	
	
	
	
	
	

	
	
	
	
	
	
	
	
	
	
	
	
	
	
	
	

	
	
	
	
	
	
	
	
	
	
	
	
	
	
	
	

	
	
	
	
	
	
	
	
	
	
	
	
	
	
	
	

	
	
	
	
	
	
	
	
	
	
	
	
	
	
	
	

	
	
	
	
	
	
	
	
	
	
	
	
	
	
	
	

	
	
	
	
	
	
	
	
	
	
	
	
	
	
	
	

	
	
	
	
	
	
	
	
	
	
	
	
	
	
	
	

	
	
	
	
	
	
	
	
	
	
	
	
	
	
	
	

	
	
	
	
	
	
	
	
	
	
	
	
	
	
	
	


注：此表为excel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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